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主管及行政人員業務移交辦法 

96.12.3 行政會議訂定 

96.12.13（96）德人通字第 027 號通報 

第一條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主管人員及行政人員業務之移交，除其他法規另有規

定外，悉依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主管及行政人員業務移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指校內各級專任或由教師兼任之主管，「行政人員」指編制內及約

聘從事行政業務之人員。  

第三條 主管人員之接收人為新任主管，新任主管未發布或因故未能在規定期限到任，原任主管

必須離職時，由其上一級主管指定之主管職務代理人為接收人。  

第四條 行政人員之移交，由原承辦人之直屬主管或上級主管指派之新承辦人或該職位出缺所遞

補之新進人員為接收人，新任人員未到任前，由其直屬主管指定之職務代理人為接收人。  

第五條 移交人員應移交之事項如下：  

一、移交清冊目錄。  

二、經管之印信、章戳。  

三、主管或經管之財物。  

四、單位圖書。 

五、保管文卷。 

六、主管或負責之資訊軟體系統。 

七、業務職掌。 

八、待辦業務。  

上述各項移交事項，依附件一至附件八格式造冊一式三份，由移交人、接收人及監交人

用印，報陳上一級單位主管後，由移交人、接收人及人事室各存一份。 

第六條 各級人員移交，應親自辦理，其因職務調動，必須先行離開原任地點或有特別原因者，

應簽奉校長核准，得指定負責人代辦移交，所有一切責任，仍由原移交人負責。 

財物經管人離職，應會同使用人清點財物，日後如有問題應由使用人具結負責。  

第七條 交接如發生爭執，應由移交人及接收人會同監交人，擬具處理意見，陳報校長核定之。  

第八條 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等一級主管由主任秘書擔任監交人；系、所及中心等主管人員移

交，由院長擔任監交人；二級主管及行政人員移交，由其一級主管及二級主管監交。  

第九條 主管人員移交，應於交卸之日起五日內移交完畢；行政人員移交，應於交卸之日起七日

內移交完畢。 

新任主管應會同前任主管及監交人，於交接後三日內在移交清冊目錄上分別簽章，檢齊

移交清冊與前任會銜，簽會人事室並陳報校長核定。  

新任人員應會同移交人及監交人，於交接後五日內在移交清冊目錄上分別簽章，檢齊移

交清冊與前任會銜，陳報一級單位主管核定。 

移交手續辦理完竣，始可核發離職人員離職證明及有關給付。  



第十條 財物移交不清者，接收人應報請追究責任。  

第十一條 本辦法適用離職、退休及職務調動人員所應辦之移交事項及手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由人事室訂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單位名稱)移交清冊目錄 

卸任(單位名稱.職稱.姓名)茲將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交

卸日任內經管事項，分別造具左列各項表冊，移交新任(職稱.姓名)接收。 

表冊名稱 件數 備註 

一、印信、章戳清冊    

二、財物移交清冊    

三、單位圖書目錄    

四、保管文卷目錄    

五、資訊軟體系統目錄    

六、業務職掌清冊   由各單位依業務性質自行條列 

七、待辦業務清冊   由各單位依業務性質自行條列 

 

 

移交人：職稱 姓名                     (簽章) 

接收人：職稱 姓名                     (簽章) 

監交人：職稱 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單位)印信、章戳清冊 

1 類 別 印 文 樣 式 數 量 保 管 人 備 註 

      

      

      

      

      

      

移交人             接收人               單位主管             監交人 



附件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單位)主(經)管財物移交清冊 

製表日期：   所屬單位：         原保管人：          第  1  頁 

購置日期 財產編號 名         稱 廠 牌 型 式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個人電腦含螢幕  部   

  
鑰匙 

 隻   

  
 

    

       

       

       

       

       

       

       

       

       

       

       

       

       

   

移交人             接收人               單位主管             監交人 



附件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單位)圖書目錄 

編 號 名 稱 數 量 備 註 

1    

2    

    

    

    

    

    

    

    

    

    

    

    

    

    

    

    

移交人             接收人               單位主管             監交人 



附件五：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職稱)保管文卷目錄 

編 號 名 稱 數 量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移交人             接收人               單位主管             監交人 



附件六：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職稱)資訊軟體系統目錄 

編號 名 稱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移交人             接收人               單位主管             監交人 



附件七：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單位名稱)業務職掌清冊 

單位/組別 職 稱 姓 名 業 務 職 掌 

   
 

    移交人             接收人               單位主管             監交人 



附件八：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單位)待辦業務清冊 

項次 工作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進度說明 

    

    

    

    

    

    

    

    

    

    

    

    

    

    

移交人           接收人              單位主管             監交人 

 


